附件1

符合申报柳州市首次创业扶持补贴条件

毕业5年内高校毕业生、就业困难人员，在我市辖区内首次创办小微企业，所创小微企业自工商注册登记之日起正常运营6个月以上的，按5000元/户的标准给予创业扶持补贴。
注：已享受过我市小微企业自主创业奖励的企业不可重复享受；企业营业执照注销后，再次申请营业执照的，不属于首次创业。

